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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校园一卡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步

伐，确保校园一卡通系统的正常运行及其相关工作的顺利进

行，使校园卡工作有章可循，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信息中心作为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主管单位，负责

校园一卡通的规划与建设、管理规章的制定、系统运行过程

中的组织协调等工作。

第三条 持卡人在使用校园一卡通卡片（以下简称“校园

卡”）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

第四条 校园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借或转让他人使

用，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自负；不得随意改造校园卡，私自

改造校园卡，学校有权拒绝此卡相关业务的办理；伪造、盗

用他人校园卡或校园卡信息者，将按照校纪校规给予严肃处

理，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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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卡业务运行模式

第五条 校园卡具有校内身份识别、日常消费、校务管理

的功能。

第六条 校园卡为实名制卡，分为教工卡、学生卡和临时

卡三种。教工卡适用范围为：正式在编、离退休、人事代理

等由学校人事处开具相关证明的教职员工；学生卡适用范围

为在校学生；临时卡适用范围：各部门自聘在校园内为师生

提供服务的人员和与学校签有合同的临时人员等非短期在校

人员。

第七条 凡使用校园卡进行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

为，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

据。

第八条 校园卡设置单次消费限额，如超过消费限额需要

输入校园卡的消费密码方可消费。

第九条 每个用户只能使用一张校园卡。校园卡用户身

份发生变化时，须注销原有校园卡再申办新卡，如同一用户

有两张及两张以上校园卡，信息中心有权注销其不符合身份

的校园卡。

第十条 首次申领普通卡时，须由申请人本人持相关证

明到信息中心申领。新生学生卡统一发放给各学院。

第十一条 校园卡遗失后，持卡人应立即通过一卡通系

统提供的圈存机、“完美校园”APP等自助方式办理校园卡

挂失手续。因持卡人挂失不及时而产生的后果及造成的损失

均由持卡人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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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校园卡挂失后，如找回原卡，持卡人须持有

效身份证件到信息中心现场办理解挂手续。办理解挂后，原

卡方可继续使用。

第十三条 校园卡遗失或损坏后，持卡人可持有效身份

证件到信息中心申请补办。补卡后，持卡人仍可继续使用校

园卡系统中原账户内的剩余资金。

第三章 商户、设备管理

第十四条 校内商户向后勤管理处及财务处进行申请一

卡通设备使用权，信息中心根据申请结果提供并调试 POS 终

端。

第十五条 后勤管理处根据一卡通系统对各商户的交易

统计，定期汇总各商户的待划账金额，并于财务处核对完成

之后，由财务处按有关规定将款项划转到各商户账户上。

第十六条 若有关系统设备和线路发生故障且商户无法

解决，商户应尽快通知后勤管理处和信息中心。

第十七条 校内注册商户不得私自拆卸、移动和自行接入

收费终端机。

第十八条 凡破坏校园一卡通系统及其设备，影响校园

一卡通运行者，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严重者追究

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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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为确保本管理规范顺利实施，校园一卡通管

理组织机构应根据需要，与有关部门协商，制定相应的实施

细则，有关部门应予以积极配合。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信息中心、财务处和后勤管理处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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